臺北榮家獎勵金發給要點
                                                             92年3月訂定                                                       104年1月8日修訂
107年5月11日修訂
壹、依據：
一、依據107年4月26日家主任批示辦理：
(一)同意陳副主任意見：獎勵金程序簡化。
(二)原有發放要點與各榮家核算原則相較顯然本家最嚴謹最能顯示服務績效優劣，謹須就球員兼裁判、發放時程、流程、特殊加分等作微調。

貳、目的：為獎勵本家醫療作業相關人員，提高服務精神及醫療水準，修訂本要點。
參、獎勵金分配比例及對象：

一、依臺北榮總桃園分院提供本家收支明細暨獎勵金核算明細表中：85%醫師獎金及15%行政醫技獎金金額辦理獎勵金發給作業。
二、依輔導會獎勵金發給要點：

(一)85％醫師獎勵金：依個人工作績效計算個人獎金，每月發給。
(二)15％非醫師人員(醫事技術及社工人員與行政人員)獎勵金
(附表二)：
1. 本組醫事技術人員：包含組長、護理長、護理人員、藥師及
一般技術員，依個人工作績效核算獎勵金，每月發給。
2. 支援本組醫療行政人員：包含主計室及救護車駕駛，依會頒
獎勵金績效點數，每月發給。
肆、獎勵金點數：
    依輔導會獎勵金發給要點(附表二「醫事技術及社工人員」與「行政工作人員」點數執行)：
一、組長績效點數：行政能力30點、工作績效55點、服務態度15點，合計100點，由副首長初評，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附件1）。
二、醫師績效點數：醫療績效80點、服務態度10點、病歷記載5點、教學訓練5點，合計100點，由組長初評，副首長複評，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附件2)。
三、非醫師人員績效點數：
(一)護理長績效點數：行政能力17點、工作績效48點、服務態度15點，合計80點，經自評後，陳業管副首長審核，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附件3)。
(二)藥師70點、一般技術人員65點、主計室主任85點、工級人員28點，由組長考評，陳業管副首長審核，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附件3)。
(三)護理人員70點，由護理長初評，陳業管副首長審核，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附件3)。
伍、請假人員發放規定： 
一、新進或離職人員，依當月實際到勤日計算，核發獎勵金。

二、公假、公差、補休、年休等假別，不扣獎勵金。

三、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婚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產假、生理假、家庭照顧假等假別，扣除請假天數，依當月實際到勤日計算、核發。
四、不論休假、產假、育嬰假、病假、公傷假、侍親假等，請長假大於1個月及留職停薪者，該月不發給獎勵金。

陸、獎勵金行政加點及扣點：
一、目的：為鼓勵同仁、積極服務住民、提高服務品質，獲得更佳工作績效。
二、原則：採客觀、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及明確之工作績效、特殊事蹟評核。
三、獎勵金行政加點及扣點參考依據(附件4)。
柒、獎勵金發給作業流程：
一、醫師獎勵金：每月依桃分院來函時間，將醫師個人工作績效之「考核統計表」，由組長初評，副首長複評，首長或經授權之副首長決行後，核算個人獎金。

二、非醫師人員：每月初請同仁臚列個人加扣點事項及特殊事蹟；另業務承辦人依據本家人事室提供本組同仁之勤惰統計報表，先行核對各同仁請假假別及扣點事項。

三、承辦人於月中將各考評資料(加扣點事蹟、差勤表、評核表等)，陳各考評長官決議、審核各同仁加扣點數，核定績效點數。
四、業務承辦人將獎勵金總數除以各考評長官核定之合計總點數，折算每點金額，逐一核算個人點數之獎金(如附件4)。
五、獎勵金核算後，簽陳保健組組長、家部二位副主任及家主任核定，發函至臺北榮總桃園分院請其撥款至本家帳戶，由秘書室出納依獎勵金發放名冊撥入個人帳戶。

捌、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訂之。[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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